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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深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，依法推动简

政放权、放管结合、优化服务，根据国务院取消、下放和调整行

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，国家卫生计生委积极开展部门规章清

理工作，对《新食品原料安全性审查管理办法》等 7 件部门规章

进行一揽子修订。2017 年 12 月 5 日，国家卫生计生委委主任会

议讨论通过了《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修改〈新食品原料安全性审

查管理办法〉等 7 件部门规章的决定》，并明确该决定自公布之

日起施行。现就《新食品原料安全性审查管理办法》等 7 件部门

规章修改的主要内容介绍如下： 

一、关于《新食品原料安全性审查管理办法》 

一是明确国家卫生计生委新食品原料技术审评机构负责新食品原

料安全性技术审查，提出综合审查结论及建议。二是增加风险防

控有关规定。规定审评机构提出的技术评审结论，包括安全性审

查结果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结果。三是根据《行政许可法》的相

关规定，对当事人以欺骗、贿赂等不正当手段通过新食品原料安

全性审查并取得许可的情形，除撤销许可外，增加了“申请人在

三年内不得再次申请新食品原料许可”的规定。 

二、关于《食品添加剂新品种管理办法》 

一是明确国家卫生计生委食品添加剂新品种技术审评机构负责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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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技术审查，提出综合审查结论及建议。二是取消有关中介服务

事项。根据《国务院关于第一批清理规范 89 项国务院部门行政审

批中介服务事项的决定》（国发〔2015〕58 号），“食品添加剂

新品种验证试验”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已被取消，因此删除第

十条第三款。三是增加风险防控有关规定。四是根据《行政许可

法》的相关规定，对当事人申请行政许可中的违法行为作出相应

规定。 

三、关于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 

一是第十九条第三款增加公共场所经营者对其卫生检测的真实性

负责，并依法依规承担相应后果的规定。二是根据深化行政审批

制度改革的要求，删除第二十五条中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每两年

复核一次的规定，删除第三十四条第二款中由省级卫生计生行政

部门组织对开展公共场所卫生检验、检测、评价等业务的技术服

务机构能力考核的有关规定。三是删除第三十七条第九项关于未

办理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复核手续的法律责任条款。 

四、关于《消毒管理办法》 

一是根据《行政许可法》的有关规定，将第二十一条规定的作出

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决定的期限以及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

定的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事项的延续期限作了相应修改。

二是根据国务院审改办等 11 个部门《关于取消 27 项中央指定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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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实施行政审批中介服务和证明材料的通知》（审改办发〔2017〕

4 号）精神，规定消毒产品生产企业按照国家卫生标准和卫生规

范的要求对消毒产品进行自检，不具备检验能力的生产企业也可

委托相关机构开展检验。三是取消了消毒产品检验机构资格认定

相关规定，并删除了相应的罚则。 

五、关于《血站管理办法》 

根据《国务院关于取消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》（国发〔2017〕

46 号），取消了“人体血液、组织器官进出口审批”行政许可事

项，将第四十一条第二款修改为:“禁止临床医疗用途的人体血液、

血浆进出口。” 同时删除第四十九条第四项、第六十一条第一款

第十四项。 

六、关于《卫生行政许可管理办法》 

一是根据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要求，我委已全部取消非行政

许可审批项目，因此删除第六十九条关于卫生行政部门实施非行

政许可的行政审批可参照本办法适用的规定。二是根据 2014 年

新修改的《行政诉讼法》的有关规定，将该办法附件“卫生行政

许可文书样本”中“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”、“不予行

政许可决定书”、“不予变更/延续行政许可决定书”、“行政许

可证件撤销决定书”中的“或在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

讼”统一修改为：“或在六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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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关于《卫生行政执法文书规范》 

根据 2014 年新修改的《行政诉讼法》的有关规定，将该规范附

件“卫生行政执法文书目录”中“查封、扣押决定书”、“行政

处罚决定书”、“当场行政处罚决定书”中的“3 个月内向

________人民法院起诉”统一修改为：“6 个月内向________人民

法院起诉”。 

相关链接：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修改《新食品原料安全性审查管

理办法》等 7 件部门规章的决定 

为深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，依法推动简

政放权、放管结合、优化服务，根据国务院取消、下放和调整行

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，国家卫生计生委积极开展部门规章清

理工作，对《新食品原料安全性审查管理办法》等 7 件部门规章

进行一揽子修订。2017 年 12 月 5 日，国家卫生计生委委主任会

议讨论通过了《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修改〈新食品原料安全性审

查管理办法〉等 7 件部门规章的决定》，并明确该决定自公布之

日起施行。现就《新食品原料安全性审查管理办法》等 7 件部门

规章修改的主要内容介绍如下： 

一、关于《新食品原料安全性审查管理办法》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2925


